
技术规格及要求
1.总则 
1.1设备名称：有氧废气管路可燃气体LEL检测报警系统（以下简称LEL检测系统。）
1.2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报价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业标准的产品。
1.3本次采购的LEL检测系统用于醋酸乙烯装置，它包括LEL检测系统的功能设计、选型、性能、结构、制造、试验、安装和质量保证等各方面的技术要求。
1.4本次采购要求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报价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较严的标准执行。
2.产品描述
2.1 本批LEL检测系统共2台。
	序号
	位号
	类型/元件
	用途
	核心参数
	备注
	品牌要求

	1
	284-AI-5901A
	LEL检测系统 
	TO炉的可燃气体检测
	检测范围0-100%LEL，仪器T90≤4s，系统T90≤8s
	详细参数见数据表
	德尔格，ABB,赛默飞

	2
	284-AI-5901B
	LEL检测系统
	TO炉的可燃气体检测
	检测范围0-100%LEL，仪器T90≤4s，系统T90≤8s
	详细参数见数据表
	德尔格，ABB,赛默飞




该清单仅供参考，报价方需根据附件数据表核实各有氧废气管路可燃气体LEL报警数量，并在报价文件中提供相应的供货清单。
2.2 本批采购LEL检测系统不得转包和供应贴牌产品。

3.设计依据	
3.1LEL检测系统设计和选型应完全满足或优于数据表的要求，能满足采购方和采购方设计院提出的任何其它技术要求。
3.2环境状况：
年平均气温：                                  15.4℃；
极端最低气温：                                －12.4℃；
极端最高气温：                                40.9℃
年平均相对湿度：                              76%；
年平均大气压：                                101.4kPa
其它：仪表气源                  0.40~0.7MPa(G)
3.3仪表及所配电气附件防护要求：
    防护等级                                     不低于IP65  
   仪表安装手册                                 API RP550
铭牌和印记                                   284-AI-5901A/B
化工装置自控设计规定                         HG/T 20636-20639
仪表防护              	                     GB 4208（IEC 529）
防爆等级                                    不低于Ex d IICT4 Gb/Exd IICT4 Gb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IEC 60079-1998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T50493-2019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GB50093-2013

4. LEL检测系统及技术要求
4.1 LEL检测系统供货及技术要求
4.1.1 [bookmark: _GoBack]规格书中规定的仪表材料按照制造厂标准，必须适合仪表数据表给出的工艺操作条件。
4.1.2 LEL检测系统带液晶数字就地指示表头，可显示检测气体和浓度值。
4.1.3 LEL检测系统具有自诊断功能并显示故障，且可以在自带显示器中显示。
4.1.4 LEL检测系统的液晶显示屏幕-单位应是可调的。单位可有（ppm/LEL%/vol）的调节。同时也可以进行中英文界面选择（标定和设置界面），LEL检测系统应为端子压接式接线。接线端子标以+ -号、试验连接等，端子盒密封符合所在区域防爆级别。
4.1.5 LEL检测系统有304不锈钢铭牌，牌上打印制造厂名称、商标、位号、产品型号、量程等主要内容。
4.1.6 检测原理需是NDIR，且为双光源，四光路以上。
4.1.7 检测量程为0-100%LEL。
4.1.8 仪器的T90响应时间为T90＜4s，且整套系统T90＜8s
4.1.9 LEL检测须配备防爆电动泵，24V供电，且需要提供泵体本身防爆证明，泵流量＞2L/min
4.1.10 LEL检测系统需要带伴热组件，且至少采用进口HEAT-TRACE及以上。
4.1.11 每台仪表应附带出厂合格证书、出厂校验证书及记录单，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装箱单、材料证明及其它相关技术资料。
4.1.12 提供有效的生产厂商计量器具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4.1.13 LEL检测系统应为抽取式，一体式安装。系统管路由PTFE及316不锈钢管组成。
4.1.14 LEL检测系统的温度耐温范围为-20~70℃。
4.1.15 检测器探头材质为316SS不锈钢，变送器材质为铝合金或316SS不锈钢。。
4.1.16 LEL检测系统防护等级不低于GB/T4208-2017或IEC60529-2013标准规定的IP65/IP66。
4.1.17 LEL检测系统电压24V，输出信号为4~20mA叠加HART协议，通信方式符合HART协议6.0及以上版本。伴热系统为220V供电（且防爆)
4.1.18 LEL检测仪表须有SIL2及以上认证及国家3C认证
 

5.检验与验收
5.1 LEL检测系统发货前要按照有关最新国际标准进行检测，生产厂签字盖章的检验报告要求附在随机资料中随设备发运。
5.2 报价方负责将所供设备运送到采购方指定地点。
5.3 货到现场后，采购方应在开箱验收前三天和报价方联系以便报价方按时派验货人员到现场进行开箱验收。报价方应及时将验货人员到达时间通知采购方，如三天内报价方人员不答复，或三天内不到采购方现场，采购方可自行验货，出现问题由报价方负责。报价方应免费进行现场服务。
5.4性能考核：单体试车后1年内LEL检测系统不发生质量故障，视为最终验收合格。
6.质量保证
6.1质量保证期为投运验收合格后12个月。质保期内出现产品质量事故，质保期应从报价方维修或更换后重新计算12个月。采购方责任出现LEL检测系统故障不在此范围内。
6.2 报价方所有产品都无材料或加工缺陷，完全能够满足采购方工况的要求。如果因LEL检测系统部件先天缺陷导致失效，报价方应无偿更换同型号、同品质的LEL检测系统部件或LEL检测系统本体。

7.售后服务
7.1为使采购方人员能正常地进行操作和维修，报价方应免费在调试前对采购方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在调试期间对采购方人员进行操作和维修培训。
7.2报价方免费提供指导现场安装及调试的服务，时间根据工程需要确定。
7.3如质保期内LEL检测系统质量存在问题，报价方在接到采购方通知48小时内进行响应，并解决问题。
8.资料交付
8.1 报价方必须提供LEL检测系统的出厂检验报告、材料证明单、计算书、规格表、外协部件合格证等必要的质量控制和保证文件。
8.2配套资料 
8.2.1合格证书、出厂检验证书、记录单及安装、操作、维修说明书 
8.2.2对于防爆产品，供货厂商必须提供防爆认证证书复印件。
9.备件清单：
报价人推荐并提供所需开车备件及调试工具。报价人提供的仪表应成套供货，包括开车备件，并提供相关现场服务等，包括在报价总价中。
凡属仪表运行、调试、集成、维护所必需的硬件、软件和工程技术服务以及专用工具，即使本技术要求并没有要求，报价人的报价文件中也应提供说明，供采购人确认。
另列出主要备件价格清单，不包含在报价总价中，承诺2年内不涨价。

10.附件
数据表（见附页）

11、数字化交付
1.交付总体要求
在合同签订后，报价方需向采购方提交相关数字化人员信息，由采购方授予该报价方本项目数字化交付平台的录入权限。报价方需根据所提供物资的实际生产进度及时间节点，依据采购方发布的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在数字化交付平台上交付所要求的各项数字化成果，交付的成果必须满足数字化相关的规定，该部分要求作为验收、付款的重要考核依据。
2.数字化交付范围
报价方的交付内容职责范围如下：
1）负责按照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范围、内容、进度和质量要求，整理供货范围内的对象清单及对象属性数据、三维模型（包括原始数据库和元件库文件）、智能P&ID（包括项目原始的备份文件）、工程文档和文档属性，以及上述内容的关联关系。
2）负责将内控合格的上述内容上载整合到数字化交付平台中。
3）负责按照校验、数据检查、验收等要求，对交付的成果进行完善，直至验收通过。
3.数字化交付的内容及要求
3.1.1工厂对象清单内容
报价方按照采购方后续发布的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并提交其合同范围内的工厂对象清单，包含工厂对象位号、名称以及分类；
对于包设备（包括大型机组、成套设备、撬装设备等），由报价方按照采购方发布的相关规范要求对包设备进行拆分，并按照设计总体院发布的编码规定编制子设备位号，形成包设备拆分清单，内容包括成套设备位号、子设备位号、子设备名称、子设备分类等；
采购方负责审核工厂对象清单中的位号和分类是否满足相关编码规则和分类标准，经确认后由报价方据此开展工厂对象属性和关联性资料的交付工作。
3.1.2工厂对象属性数据交付
应按照项目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中工厂对象分类及属性内容交付的要求，以及数字化交付平台提供的工厂对象属性数据模板，填报供货范围内工厂对象的属性数据（信息来源为P的部分），并导入到数字化交付平台实现属性数据的存储。
属性数据交付说明：
1）工厂对象应对应到数字化交付规定中对象分类的叶子节点。
2）移交属性数据的工厂对象应与实际供货范围，以及供货清单保持一致。
3.1.3三维模型交付内容
针对业主方确定的重点设备，需要按照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的要求进行建模，建模内容、深度，以及交付物需要满足业主方发布的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的要求，以下为典型的模型交付要求：
a)设备建模要求
1)	设备供应商应根据业主的要求提供准确的、与实际设备外形尺寸一致的设备模型。
2)	模型外观形状、内部结构、零部件规格型号与设备图纸等参考资料一致。
3)	模型外观颜色、内部零部件颜色和实物照片与设备图纸等参考资料一致。
4)	针对有对象分类的三维模型中的工程对象应按照业主发布的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中的要求进行编码并附加工程数据信息，包括位号、名称等内容。
5)	模型输出类型必须是“实体几何面”，不允许输出“抽壳”“线框”或者“3D曲线”。
6）应采用装配体建模，零部件装配由内向外按层级组装，如果多台设备是总体装配在一起的，要提交总体装配模型，以每台设备为单位装配，各设备分支独立，不能混合装配。
b)交付物要求
供应商应交付模型文件、数据库备份文件，同时提供所使用建模软件的名称、版本。
c)建模软件要求
精细化三维模型应采用主流设计软件，采用统一的定位基准、单位和方位，按照与实体工厂1∶1的比例建模，模型定位应与真实工程坐标一致或具备映射关系。三维模型的软件范围及其输出的格式和要求应从下表中进行选择：
	模型类型
	软件名称
	输出格式
	备注

	精细化模型
	Pro/E
	.asm+.prt
	

	
	
	.stp
	

	
	SolidWorks
	.sldasm+.sldprt
	

	
	
	.stp
	

	
	INVENTOR
	.stp
	

	
	CATIA
	.stp
	

	
	其他机械设计3D模型
	.stp
	


3.1.4智能P&ID交付内容
针对成套设备，需要移交智能P&ID文件，原则上智能P&ID软件的选择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软件类型
	软件推荐
	交付输出格式
	备注

	智能P&ID
	AVEVA Diagram
	.svg+.xml
	

	
	SmartPlant P&ID
	.pid+.xml+EFSchema.cmf
	Schema 文件如未
修改，可不提供

	
	AutoCAD P&ID
	.dwg+项目文件
	



智能P&ID的文档命名和编码、图例、属性、图框、质量等应满足采购方发布的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的要求。
3.1.5工程文档交付
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方发布的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的要求，移交设备随机文件（如合格证、图纸、检验报告、操作/维护说明、备品备件清单、零部件清单等），文件的编码、目录结构、属性、质量等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原则上移交的文档为带签章的PDF文件，针对数据表、备品备件清单、零部件清单等文件，还需同时移交可编辑版本，需要移交可编辑版的文件范围、文件格式以发布的统一规定为准。
3.1.6工厂对象与文档的关联关系
供应商应按照项目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的要求，以及数字化交付平台提供的关联关系模板，移交对象与文档的关联关系。




